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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土壤环境质量调查、土壤污染防治前期工作 

市级项目主管部门：（公章）梅州市生态环境局 

填报人姓名：何凯苑 

联系电话：2253986 

填报日期：2022年 3 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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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 

2021 年度我局获得市本级财政预算土壤污染防治资金（10

万元），目前共支出 8 万元。 

1、根据省生态环境厅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发出《关于印发

<2021 年各地级以上市地下水环境区域点位考核目标>的通知》,

对全省各地市提出地下水环境区域点位考核目标，并要求制定考

核点位水质达标或保持方案，保障考核点位水质达标。我市考核

目标共 5 个考核点位，其中 1 个 V 类点位。 

同时，省厅于 11 月 18 日发出《关于抓紧做好审计发现土壤

和地下水问题整改的通知》，针对 “22个地下水质量考核点位水

质变差”（我市 3个点位）等问题，要求各市制定整改方案，明确

整改措施、整改进展、完成时限等情况。我市共 3 个水质变差的

地下水考核点位，包括梅县石扇镇中和村、梅县大坪镇区圩镇、

梅江区城北镇明洋村杨家井，水质由 2017年的“良好”逐步变为

2020 年的“较好”或“较差”，呈恶化趋势。按照省厅要求，一

是要求开展现场勘察和污染源整治，结合水文地质环境特征分析

水质变化原因，排查污染源，并对周边环境进行清理整治；二是

要求加强监测井管护，加设井盖等保护设施，防止附近人为活动

对水质造成影响。 

为科学指导前述两项工作的有序开展，需编制《梅州市地下

水考核点位水质达标（保持）工作方案》和《梅州市 3 个水质变

差地下水点位整改方案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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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为持续有效推进我市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，我局于

2021年 11月 19日在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四楼多功能会议室举办梅

州市 2021年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培训会议，邀请了广东省

环境科学研究院、广东省有色矿山地质灾害防治中心、南方科技

大学、广东省环境技术中心等单位的专家授课，专家费用共 5000

元。 

（二）项目决策情况 

1、为保障上述 5个地下水考核点位和 3个水质变差点位水质

达标，中共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党组同意委托第三方技术单位编制

《梅州市地下水考核点位水质达标（保持）工作方案》和《梅州

市 3 个水质变差地下水点位整改方案》，编制经费从 2021 年度市

本级财政预算-土壤污染防治资金（10 万元）中列支。 

2、中共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党组同意 2021 年土壤和地下水污

染防治工作培训专家费用从 2021 年度市本级财政预算-土壤污染

防治资金（10 万元）中列支。 

（三）绩效目标 

1、完成《梅州市地下水考核点位水质达标（保持）工作方案》

和《梅州市 3个水质变差地下水点位整改方案》2 个方案编制。 

2、完成梅州市 2021 年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培训会议。 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 

按照市财政局的要求，今年 3月对市财政下达的 2021 年度市

本级财政预算-土壤污染防治资金（10 万元）进行绩效自评，编

写自评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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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绩效自评结论 

1、2021 年 12月，中共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党组同意委托梅州

市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《梅州市地下水考核点位水质达标（保持）

工作方案》和《梅州市 3 个水质变差地下水点位整改方案》。2021

年 12 月 20 日，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与梅州市环境科学研究所签订

了《梅州市地下水考核点位水质达标（保持）工作方案》和《梅

州市 3 个水质变差地下水点位整改方案》编制项目合同，合同签

订后立即开展相关工作。 

目前梅州市环境科学研究所已按合同要求完成《梅州市地下

水考核点位水质达标（保持）工作方案》的编制；《梅州市 3个水

质变差地下水点位整改方案》编制工作正在实施中。目前资金已

支出 7.5 万元，支出率为 100%。 

2、2021 年 11 月 19 日在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四楼多功能会议

室举办梅州市 2021 年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培训会议，目前

专家费用 5000元已全部支付完毕，支出率为 100%。 

四、绩效指标分析 

（一）决策分析 

1.项目立项情况 

（1）论证决策 

按照省生态环境厅《关于印发<2021 年各地级以上市地下水

环境区域点位考核目标>的通知》、《关于抓紧做好审计发现土壤和

地下水问题整改的通知》的要求。经中共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党组

同意委托第三方技术单位开展此 2 项工作。编制费用从 2021 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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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本级财政预算-土壤污染防治资金（10 万元）中支出，由市生

态环境局直接委托。 

（2）目标设置 

1、按照工作要求，《梅州市地下水考核点位水质达标（保持）

工作方案》须于 2022 年 4月底前编制完成，并通过专家审核； 

2、按照工作要求，《梅州市 3 个水质变差地下水点位整改方

案》须于 2022 年 6 月底前编制完成，并依此对水质变差点位进行

整改。 

（3）保障措施 

项目成果须通过专家评审或上报省厅。 

2.资金落实情况 

（1）资金到位 

根据合同，合同总额为 7.5 万元，一次性进行支付。目前，

已经按照合同要求一次性支付完毕。 

（2）资金分配 

两项工作关联度高，按 1 个项目处理，签订 1 份合同，合同

总额为 7.5万元。目前已按合同一次性支付完毕。 

（二）管理分析 

1.资金管理 

（1）资金支付 

2 项工作均能按照合同要求，按时足额支付资金。 

（2）支出规范性 

根据合同要求，按期按规范支出资金，不出现其他不符合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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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要求。 

2.事项管理 

（1）实施程序 

项目委托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规定实施，阶段性目标也按期完

成。 

（2）管理情况 

项目管理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规定实施，阶段性目标也按期完

成。 

（三）产出分析 

1.经济性 

实际支出未超出预算计划，项目实施的成本属于合理范围。 

2.效率性 

阶段性目标按期完成。 

（四）效益实现度分析 

1.效果性 

项目的实施，为梅州市地下水点位的水质达标（保持）提供

工作指引和技术支撑，同时为生态环境专项资金的争取提供依据。 

2.公平性 

项目直接委托符合相关文件要求。 

五、主要绩效 

已完成《梅州市地下水考核点位水质达标（保持）工作方案》

及召开了梅州市 2021年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培训会议。 



-7 - 

 

六、存在问题 

无。 

七、下一步工作计划 

按工作要求推进《梅州市 3 个水质变差地下水点位整改方案》

的编制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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